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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预算重要事项解释说明

一、2026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说明
2026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按增长1.5%左右安排，规模预计为3560亿元。相应测算，省级地方收入预算数为388亿元，加上中央补助4530亿元，一般债务收入1224亿元，市县上解250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0亿元，调入资金32亿元，上年结转180.4亿元，收入合计6674.4亿元。
二、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说明
2026省本级支出安排1400亿元，加上上解中央64亿元，补助市县4060.5亿元，预备费20亿元，转贷市县一般债务1066.1亿元，调出资金20亿元，一般债务还本43.8亿元，支出合计6674.4亿元。
[bookmark: _Toc1677304196]2026年，将聚焦“开局八好”任务，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扩内需、优结构、增动能、惠民生。支出重点如下：
一是支持扩大内需战略，畅通经济循环。优化“两新”政策补贴范围和实施标准，完善个人消费贷款及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加强前期经费保障，推动各类建设资金向项目准备足、资金用得好的地方倾斜。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和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加大民营企业债券风险补偿力度，促进民间投资。
[bookmark: _Toc1071683497]二是支持“三个高地”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财政支持“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及北斗等产业发展政策，设立金芙蓉产业龙头基金和新兴未来产业基金。支持湘江科学城、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怀柔实验室湖南基地建设，支持滚动实施“十大技术攻关项目”，支持引育国内外高端人才。优化完善五大国际贸易通道财政支持政策，推进对外开放重大平台构建、重大项目建设和重大活动开展。
[bookmark: _Toc1177205136]三是支持区域协同融合，构建全域发展格局。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保障，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完善多元投入机制，确保过渡期后乡村振兴常态化帮扶资金规模稳定。支持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统筹各类资金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村落保护。建立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制度，引导“一主一特”县域产业做大做强。加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力度，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bookmark: _Toc1176434165]四是支持绿色转型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强大气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助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五个标志性战役。支持开展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纵向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有序开展区域补偿、流域补偿和要素补偿。综合运用财政资金引导、税收调节和政府绿色采购等政策措施，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扩大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范围。
[bookmark: _Toc77753555]五是支持保障改善民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扩大社保补贴范围，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投贷担联动支持大学生创业，助力青年驿站和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完善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投入机制，落实免费学前教育政策资金。调整经费保障机制，提升“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便利度和安全性。支持数智化赋能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实现分级诊疗目标。推进语言资源博物馆、奥体中心等重点工程建设。做好第16届全运会、第13届全国民运会、第15届省运会经费保障，引导发展赛事经济。支持办好全省旅游发展大会。
三、2026年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说明
2026年，省进一步加大对市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全力支持市县“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守底线”，共安排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4060.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返还性支出225.8亿元，与2025年执行数持平。
2.一般性转移支付3415亿元，占转移支付比重为84.1%。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980.6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245.1亿元，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15.4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67.7亿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16.4亿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31.5亿元，体制补助7.5亿元，结算补助75.1亿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13.5亿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32.1亿元，固定数额补助139.9亿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115.1亿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230.5亿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教育共同事权转移支付、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等具有明确投向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444.6亿元。
3.专项转移支付419.7亿元。将中央提前告知的专项转移支付全部编入预算，并继续加大对市县的支持力度，年度执行中省级新增财力将继续向市县倾斜，年中中央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也将主要用于对市县的支持。
四、2026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根据基金收入和实际支出情况，按基金项目以收定支编制。省级收入安排54亿元，主要是彩票公益金、车辆通行费等收入，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88.6亿元，专项债券3247.3亿元，调入资金20亿元，上年结转73.9亿元，收入合计3483.8亿元；支出安排60亿元，补助市县104.3亿元，转贷市县专项债券3119.5亿元，专项债务还本144.4亿元，结转下年55.6亿元，支出合计3483.8亿元。全省收入安排1300亿元，加上中央补助85亿元，专项债券3247.3亿元，调入资金20亿元，上年结转651.8亿元，收入合计5304.1亿元；支出安排2040亿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310亿元，专项债务还本2492.8亿元，结转下年461.3亿元，支出合计5304.1亿元。
五、2026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明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并加大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省级收入安排43亿元，加上中央补助1亿元，收入合计44亿元；支出安排11亿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32亿元，补助市县1亿元，支出合计44亿元。全省收入安排250亿元，加上中央补助1亿元，上年结转16.6亿元，收入合计267.6亿元；支出安排60亿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207.6亿元，支出合计267.6亿元。
六、2026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说明
省级收入安排2101.8亿元，支出安排2038.8亿元，年末滚存结余2365.8亿元。全省收入安排4423.4亿元，支出安排4042.5亿元，年末滚存结余5249.9亿元。
七、2025年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5年，中央下达我省转移支付5395.3亿元。一是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4942.3亿元，增长3.7%，其中均衡性、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等财力性转移支付1991.5亿元，增长7.4%。二是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452亿元，增长21.4%，主要是“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增长24.8%。三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1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同时，中央安排我省新增债券1823亿元，其中一般债券358亿元，专项债券1465亿元。
2025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4629.4亿元。一是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4211.3亿元，增长3.8%。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增长8.2%，基于基数的分配比重由77.3%降至27.7%，财力支持与市县财政运行的匹配度进一步提高。二是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417.1亿元，增长32%，有力支持了市县重大项目建设。三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1亿元，与上年持平。
八、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2025年，全省发行新增债券1801.7亿元，加上按计划提取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贷款19.5亿元，共依法举债1821.2亿元，年底政府债务余额24289亿元，控制在中央核定限额25916.3亿元以内，风险总体可控。此外，结合到期债务还本需要，发行再融资债券2745.8亿元，全年共发行政府债券4567亿元，平均期限14.2年，平均利率1.9%。
九、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积极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持续推进绩效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着力提升财政政策效能、资金使用效益、财税改革效果、财会监督效力、内部管理效率。
一是完善绩效闭环管理。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将绩效评价全面拓展至部门预算、转移支付以及重大政策、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债务项目、政府购买服务等领域。持续完善全过程闭环管理机制，健全重点事前绩效评估，加强事中监控堵漏纠偏，强化事后评价跟踪问效，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二是创新绩效评价模式。全面停止绩效评价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由原来委托第三方实施向财政主导、财会专业人才等多方共同参与转型，培养绩效管理专业人才队伍。配合省人大开展高等教育发展专项和住房城乡建设引导专项资金“两问四评”。将重大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与预算评审整合同步开展。
三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根据创新型省份、先进制造业发展等12个省级专项资金三年整体评价结果，在编制2026年预算时，取消2个业务经费性质专项，合并2个支持方向相近专项，压减4个使用绩效不高专项规模2.6亿元，优化4个专项支出结构，推动省级专项资金更加集约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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